罗源县防震减灾中心行政执法流程图

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发现违法事实





罗源县防震减灾中心审查立案





调查取证


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，开展调查、检查、收集证据、制作笔录，调查终结，写出调查终结报告。





提出初步意见


根据认定的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出处理意见。





不予处罚





制作、送达《行政执法告知书》


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告知当事人，同时，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





听取当事人的意见、申辩，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。





依法需听证的行政处罚案件举行听证。





不进行听证





合法性审查


将合法性审查意见连同调查岗位执法人员的意见书等有关材料，报中心分管领导审核。若有听证，需提交听证笔录、听证报告。





办公会讨论决定


做出行政处罚决定





制作处罚决定书





送达决定




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





结案








